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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唐光義  

(事務分配為刑院股) 

法 官 蔡 立 群  

(事務分配為能股） 

法 官 蔡 政 晏  

(事務分配為義股）

案件當事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騰

選任辯護人陳芬芬律師 

被 告 黃 璟

選任辯護人蕭芳芳律師 

被 告 黃 永 勝

選任辯護人羅文昱律師 

被 告 蔣 昶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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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黃建銘律師 

被 告 洪 華 鍾

選任辯護人張靜律師 

傅爾沟律師 

被 告 陳 宇 宥

上聲請人因審理107年度訴字苐31、6 3、157號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等案件，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 ，乃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 

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憲法解釋。相關說明如下：

壹 、概述

刑法第339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犯第三三九條砟欺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二 、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又組織犯罪條例第2 條第 1 

項规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 

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 

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又同法第3 條 第 1 項規定：「發 

起 、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 

免除其刑。」由上開法條之構成要件觀之，實務上多有認被告涉犯刑 

法第339條 之 4 第 1 項第 2 款 3 人以上共同涉犯詐欺罪，而同時涉犯 

發起或是參與犯罪組織之罪。

然而實務上就前開二者間之法律關係應如何競合，究竟是數罪併 

罰抑或是想像競合尚未有定論，倘若採取想像競合之見解，則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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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割裂適用之原則，縱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規定：「犯 

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 

為三年」，有為宣告強制工作之規定，然因想像競合從一重之加重詐 

欺罪處斷之結果，即不得再依照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宣告強制工作；反 

之倘若採取數罪併罰之見解，則需依照該法律予以宣告強制工作2。 

然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3 項之規定，並無區分行為人行為 

之態樣，而給予法律適用者於個案中加以裁量，換句話說，該法律適 

用之結果將導致不分情節輕重，對於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1 項之罪之人，一律應於刑冬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 年 。

強制工作是屬於保安處分之一種，亦是對於人民自由權行使之干 

預 ，又自由權為憲法所保障之重要基本權，此種不分情節輕重且未賦 

予法律適用者於個案中裁量之立法，恐怕無法通過違憲審查且已使聲 

請人產生遠憲之確信。是以，本文將從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與加重詐欺 

罪間之法律關係為何加以論述，並統整、統計相關裁判實務及其流變， 

進而為文討論有關於保安處分之性質及其所涉及之基本權類型，最後 

選定違憲審查之密度，並就本案加以分析。

貳 、程序及事實

一 、聲請之程序

按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 

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此觀憲法第 

171條 、第 173條 、第 78條及第79條第 2 項規定甚明。法官依據法 

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宫 

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 

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 

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 

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

本案經評議後，本文採取數罪併罰之見解，詳後述。



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 

之具體理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此迭經大院釋字第371號 、第 

572號 、第 590號解釋在案。

二 、事實概要3 * 5

黃 騰 、黃 璟 、黃永勝、蔣昶志、洪華鍾、陳宇宥等人基於共同參 

與組織犯罪之犯意，於民國 1 0 6年 9 月 3 0 日前某日起至同年1 1月 

1 0 曰黃騰、黃 碌 、黃永勝等人遭查獲時止，參與由真實姓名不詳緯 

號 「賓利」、「瑪莎拉蒂」、「風生水起j、「一眉道人」等其他多人所組 

成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 

之犯罪集團，從事提領詐騙款項並交付上手之階段性工作，並於微信 

(WECHAT) 通訊軟體成立群組（該群組於同年1 1月 6 日更名為「匪 

類人生俱樂部」），相互聯絡領取詐騙款項事宜；黃騰、黃璟、黃永勝、 

蔣昶志、洪華鍾、陳宇宥等人於參與上揭詐騙集團過程中，另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黃騰負責依 

照 「賓利j 之指示機動行事，或為組織尋找人頭帳戶，或將帳戶提款 

卡交付黃永勝，或向黃永勝、黃璟收取提領之詐騙款項交付上手。

黃 騰 、黃 璟 、黃永勝、蔣昶志、洪華鍾、陳宇宥等人於參與上揭 

炸騙集團過程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 

之犯意聯絡，分工模式為：由黃永勝、黃璋接應提領詐騙款項之人（俗 

稱 「車手」或 「衝鋒」），由黃永勝與車手共同行動，而於附表一所示 

之提領時間、地 點 ，指揮車手陳宇宥（綽 號 「阿靜」）、真實姓名不詳 

綽 號 「尤賽」、「3帽子」之成年男子、少年呂〇〇（8 9 年 生 ，真實姓 

名詳卷，所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非行部分，另移送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等人，共同於附表一所示之提領時間、地點、方式，使 

附表所示蘇〇〇等106人因受詐騙集團之詐欺而匯入款項後，再依上 

述分工模式處理之

3 為避免事實過於冗長，且經準備、審理程序多有增刪，於不影卑釋憲事實之前提下，對於事實

之部分作最大程度之刪改。詳細事實參閱如附件1 到 3 之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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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案被告所涉犯之法條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以及刑法第339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之加重 

詐欺罪。

三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與詐欺罪之法律關係4 

(一）概述

刑法第339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犯第三三九條詐欺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二 、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又組織犯罪條例第2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 

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 

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又同法第3 條 第 1 項規定：「發 

起 、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由上開法條之構成要件關之， 

實務上多有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 1項第2 款 3 人以上共同 

涉犯詐欺罪，而同時涉犯發起或是參與犯罪組織之罪。

實務早期5見解普遍認為，參 與 「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 

罪 ，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不問其等參加組織 

之犯罪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因此和之後的犯罪行為不僅在時間 

上可互相區隔，參與組織犯罪與其後之犯行也無必然關係。從而過往 

判決多以判處數罪併罰為主* 5 6。

1 感謝當時替代役王彦統整相關判決，已於107年 1 0月退役。詳細整理請參閱附件四。

5 本篇以 107年 、10 6年兩年為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判決之量化研究，故此處所謂的「早期」係 

指 106年 與 107年前半年之判決而言。

s 相關判決如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0 6年度上訴字第3284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7年 

度上訴字第2 2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107年度上訴字第9 1號 、臺灣高等法院全中 

分院刑事判決107年度上訴字第453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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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進實務判決多認為，由於其加入犯罪組織之目的即在於實 

施特定犯行，可 說 「行為人參與犯罪組織之先行為，與其嗣後著手實 

行該項犯罪之行為，二者具階段性之必要關連7 * * *」。尤其在詐騙集團當 

中，雖然加入時間與詐騙時間未必全然相合，然而誠如學者所言：「106 

年修法擴大犯罪組織之定義，將具有牟利性之詐欺集團亦納為犯罪組 

織之犯罪類型，從而行為人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即尚有待 

其他加重詐欺犯罪之實行，以確保或維護此一繼續犯之狀態。即使行 

為人所參與之犯罪組織非為某次特定犯罪而組成，且係對不特定之人 

實行詐財行為，又與其後具體實行加重詐欺之犯行，非無時間及場所 

未能完全重合之情形，但因該次之加重詐欺犯行，在於實現其參與詐 

欺犯罪組織行為之目的，與該組織具緊密之關連性，依社會通念，自 

得評價為單一行為，而有想像競合犯之適用，當非實質競合之數罪併 

罰89」

而就競合的方法而言，持此種想像競合之判決，也多遵循新進最 

高法院之意旨，即認為「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 

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

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 

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1[)」而與第一 

次特定犯行競合從一重處斷。

組織犯罪與加重詐欺罪間究採取何種關係，至為關鍵之理由在於： 

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第 3 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 

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是以倘若採取想像 

競合，則因法律無法割裂適用之原則，於該案件中即無依組織犯罪條 

例第 3 條 第 3 項之規定宣告強制工作之餘地；反之倘若採取數罪併罰 

之見解，則由於參與、發起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罪間，係屬於數罪，

是依照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第 3 項之規定，必然須予以宣告強制工作

詳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 7年度原上訴字第卯號。

吳 燦 ，「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之法律適用」，月旦裁判時報，1 0 7 年 9 月 •

相關内容亦見於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7年度原上訴字第9 0號 。

最高法院見解請詳見最高法院1 0 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 判 決 。



3 年 。

(二） 想像競合說

於想像競合之情形，雖然強制工作為保安處分而非狹義上的「刑」， 

但為避免過度評價，實務見解多認為應「本於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 

予以適用」，因此既然兩者已從一重處斷，則較輕的組織犯罪之刑與 

保安處分則不應被再次評價，易言之，在想像競合從一重，且組織犯 

罪較輕之情形，作為組織犯罪之附隨保安處分「強制工作」，亦應免 

除 。且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於基於法律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 

予以適用，是縱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3 項保安處分之規定為 

刑法有關保安處分之特別規定，其適用範圍以所宣告之罪名為發起' 

主持、操 縱 、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為限，苟所宣告之罪名並非上 

開之罪之罪名，縱與之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他罪，係屬上開發起、主 

持 、操 縱 、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亦無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宣付保安處分之餘地11。

惟亦有極少數見解認為，相較於想像競合之情形，單純犯組織犯 

罪一罪要強制工作，而罪質比較重之想像競合（兩罪以上)卻不用強制 

工作，此等現象可能有不公平之情形，因此認為即便是想像競合而組 

織犯罪屬於比較輕之罪時，仍應命其強制工作12。

( 三 ）  數罪併罰說

採取數罪併罰說之見解認為，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與參與後 

是否參加組織活動乃至犯罪，其間並無必然關係，參與犯罪組織在處 

罰參加之行為，與被告事後參加組織犯罪行為分屬二事，且被告參加 

犯罪組織當時，就具體犯罪計畫尚未成形，故參與犯罪組織與事後之 

犯罪行為予以分論併罰，對被告而言並無重複或過度評價之疑慮13。

11最高法院9 7年度台上字第4308號 、9 6年度台上字第 6297號判決意旨參照。

相關判決，詳見臺灣高等法院釜中分院刑事判決107年度上訴字第108號 。

u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苐2 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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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若是針對組織犯罪以及加重詐欺採取數罪併罰之見解，勢必 

須對於有關於發起、參與犯罪組織之部分，根據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第 3 項之規定，予以宣告強制工作。

(四）現今實務之發展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認 

為14:「按犯罪組織係一抽象結合，其於組成時本不可能有何行為或動 

作 ，犯罪宗旨之實施或從事犯罪活動皆係由於成員之參與。而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所稱之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 

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司法院釋字第5 5 6號解 

釋暨理由書參照）；同理，犯罪組織之發起、操 縱 、指揮或參與，亦 

不以組織是否已經從事犯罪活動為必要。質言之，犯罪組織之發起、 

操 縱 、指揮或參與，之於組織之犯罪活動，乃別為二事。故參與犯罪 

組織之『參與』行 為 ，於加入犯罪組織時，犯罪即屬成立；而與其等 

加入犯罪組織後之犯罪活動，係屬不同之行為，此亦由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3 條 第 1 項之修正理由：『因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 

不問有無參加組織活動，犯罪即屬成立，避免情輕法重，增訂第1 項 

但 書 ，以求罪刑均衡』等語可知一般。若被告自參與之初相偕加入詐 

欺集團，並知悉曰後欲擔任車手工作，依上開說明，其 『參與犯罪組 

織』之犯行即屬成立。然斯時該詐欺集團尚未實施任何詐欺取財之構 

成要件行為，且被告3 人對於所將要實施之詐欺取財行為，僅有一抽 

象之預見，就具體詐欺時間、詐欺何被害人、詐術内容、提款時間、

" 案例事實如下：被 告 f 、乙應丙之遨，於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初 ，相偕加入某不詳成年男子所 

發起之詐欺集111，且丙已告知甲、乙 ，其 3 人於日後係擔任車手即持人頭帳戶金融卡提取詐騙 

所得款項之工作。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 0 7 年 3 月 2 0 日 ，以撥打電話對被害人 A 訛 

稱 「網路購物分期款項設定錯誤，需至自動榧員機重行操作」云云之方式施用詐術，使 A 陷於 

錯 誤 ，將新臺幣（下同）3 萬元匯入該集囷成員所指定之人頭帳戶，同日即由甲、乙 、丙持詐欺 

集團不詳成員所交付之人頭帳戶金融卡，至臺中市西區某處之便利超商提領一空；該集團成員又 

於 1 0 7 年 3 月 2 3 日，以同上詐術撥打電話予被害人 B ，使 B 陷於錯誤•將5 萬元匯入 

該集图成員所指定之人頭帳戶，同日亦由甲、乙、丙以同上模式全數提領。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經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甲、乙 、丙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 

罪 、刑 法 第 339條 之 4 第 1 項 第 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事證明 確 ，則上開所犯各罪 

間 ，其罪數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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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款地點、提款方式，尚無所知悉，是其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與其 

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具體詐欺各別被害人之詐欺取財行為，並 

非同一；且所謂『參與犯罪組織』中『參與』之著手行為，態樣眾多， 

與『詐欺取財』中著手需以『以行為人實行以詐財為目的之詐術行為』 

之行為亦非同一，所犯參與組織犯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間，顯係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被告應論以參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1 項之 

參與犯罪組織罪（1 罪）、刑法第339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之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2 罪），3罪間係數罪併罰關係，應予分論併罰。」 

足認現今實務，應是採取數罪併罰之見解較為多數。

四 、小結

本案經評議後，認被告等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1 項後 

段之參與犯罪組織以及刑法第339條之4 第 1 項第 2 款等罪，且前開 

二罪之關係，採取數罪併罰之見解，是以根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3 項規定，依法須宣告強制工作3 年 。

然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之規定，不分情節輕重一 

律須予以宣告強制工作3 年 ，並未賦予法官對於個案之裁量權限，該 

法律有違憲之疑慮，本文以下所探究之。

參 、人身自由之内涵

一 、人身自由之重要性

釋字第384號解釋理由中揭示：「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 

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故 

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特詳加規定。該條第一項規定：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 

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 禁 、審 問 、處 罰 ，得拒絕之。」



憲法第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緊接著平等權之後，體系上的意義 

是 ，人身自由之保障係其他自由權利之保障基礎。人民之身體自由為 

人性尊嚴之外部基礎。若可由國家視為工具任意拘捕，其他之自由皆 

徒託空言。且人身自由為憲法規定中最為詳盡者，足見憲法之重視人 

身自由之程度，也益徵人身自由之重要性15。

二 、強制工作之性質

(一）保安處分16

保安處分，是除了刑法以外，現行法所承認的法律效果，因此 

刑罰與保安處分並稱為雙軌制裁體系。保安處分系爭對特定行為人的 

社會危險性所設置的社會防護措施，是屬於特別預防思想底下的產 

物 。

保安處分本質上是干預人民自由的處分，因此，當然應受憲法上 

的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拘束。就法律保留原則而言，保安處分 

在我國的主要文義不在於欠缺法律的授權基礎，而是授權往往過度模 

糊空洞，甚至於可能被當成強迫勞動的刑罰方式或作為絕對不定期刑 

來濫用，就比例原則而言，刑罰固然也是對人民自由權的干預處分， 

但因刑罰受罪責原則之拘束，而罪責原則相較於比例原則普遍來說更 

為嚴格，因此適用上的爭議較小；反 之 ，保安處分的基礎並不在於罪 

責原則，也難以直接套用罪責原則作為限定干預方式與範圍的基礎， 

因此比例原則在保安處分的運用，是一困難之課題17。

散見於刑法總則或是其餘特別法之規定，常見的保安處分諸如： 

感化教育、監護處分、禁戒處分、強制工作、強制治療、保護管束以

15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出版，第 5 版 ，第 149頁 。

16整理自林釭雄，新刑法總則，元照出版，苐 4 版 ，第 6 9 7至 7 0 3頁 。

u 本案所遭遇違憲之疑慮，非法律保留原則或授權明確性之問題’毋寧是如同段所述'保安處分 

之 適 用 ，是否有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後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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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驅逐出境等。其’中本案所涉及之保安處分類行為：強制工作。強制 

工作是針對遊手好閒且有犯罪習慣者，所施予的強制處分，立法者希 

望透過此養成被處分人刻苦耐勞之德行，且由於強制工作係集中於特 

定勞動場所，本質上帶有拘束自由的性質，可以說是勞動加上自由刑 

的雙重制裁18。

(二）剝奪人身自由未可以詞害意

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書中揭示19 :「所 謂 『逮捕』，係指以強制 

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 『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 

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至於刑事 

訴訟法上所規定之『拘提』云 者 ，乃於一定期間内拘束被告（犯罪嫌 

疑人）之自由，強制其到場之處分；而 F羁押』則係以確保訴訟程序 

順利進行為目的之一種保全措置，即拘束被告（犯罪嫌疑人）身體自 

由之強制處分，並將之收押於一定之處所（看守所）。故就剝奪人身 

之自由言，拘提與逮捕無殊，羈押與拘禁無異；且拘提與羈押亦僅目 

的 、方法、時間之久暫有所不同而已，其他所謂『拘留』『收容』『留 

置』『管收』等亦無礙於其為『拘禁』之一種，當應就其實際剝奪人

18關於可否透過強制勞動而養成刻苦耐勞之德行，藉此避免受處分人再犯相關之罪刑，其實有論 

者批評此為未經證實之一種假設。就歷史及比較法角度而言，強制工作可謂是聲名狼藉的處分類 

型 。德國納粹時期對受刑人及集中營猶太人的強制勞動、共產政策對異議份子的勞改，猶歷歷在 

目。現 今 ，民主法治國家多半已廢除此種實際上難以養成良好勞動習性之干預處分，並進而從再 

杜會化角度，改採培養職業技能的教育訓練•但有些極權國家不但有保留強制工作•甚且還以剝 

削監狱受刑人，利用免費的勞動力來從事全球商品性的價格競爭。早先在我國亦有釋字第471 

號關於強制工作之達憲審查，但該號解釋並未質疑強制工作的立法假設，也並沒有去根本性質疑 

強制工作之合憲性，僅在個案中為比例原則之審酌。釋字第471號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其内容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 

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 

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内容，應受比例原則 

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 

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犯第七條、第八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者 ，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此項規定不問對 

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杜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 

受處分人之身M 、自由部分，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犯上開條例第十九條所定之罪，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杜會危險 

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之部分，與本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 

la釋字第58 8號解釋是有關於行政管收之規定是否合憲，一再揭示所謂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無 

論是否為刑事程序，以及必須以該國家行為是否有對於人們自由權利之干預而為實質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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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行動）自由之如何予以觀察，未可以詞害意。」

釋字第 690號 謂 ：「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與 

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 

時 ，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關 

於必要之處置應包含強制隔離在内之部分，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 

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違背。」由此觀之，釋憲實務一再 

肯認，是否構成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並不限於刑事程序中之被告， 

且亦不以文字之外觀之，毋寧是採取實質之判斷。

本案所涉及之「強制工作」，雖然字面上並非刑事訴訟上所見之 

逮捕、拘 提 、羈押等形式意義上的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然根據我國 

釋憲實務的發展，是否為干涉人民人身自由之國家行為，不可從文義 

上加以判斷，毋寧是以該國家行為是否實際上對於人民人身自由之行 

使為干涉，此為向來穩定之見解。是 以 「強制工作」如同前所述，是 

屬於勞動加上自由刑的雙重制裁，當屬干涉人民自由權利行使之國家 

行 為 ，要無疑義。

三 、小結

系爭法律所干預之人身自由為「強制工作3 年」，然承如前所述， 

國家之行為是否有造成人民自由權利限制，必須以實質之角度觀察， 

不可單就行為之外觀而以詞害意，且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本質上就 

是勞動加上自由刑的雙重制裁。是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既屬於限 

制人身自由之國家侵害，又人身自由於基本權保障中又具備本質之重 

要 性 ，以下討論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憲法基本權之保障。

肆 、本案分析

、審查密度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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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例原則之内涵2°

比例原則源於德國的警察法，旨在強調國家在進行干預行政時， 

不得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換言之比例原則在強調目的與手段間之均 

衡 。西諺有云：「不必以大砲打小烏」，我國俗諺亦有：「殺雞焉用牛 

刀」皆可以說是比例原則之真意。在德國，比例原則又有廣狹兩義， 

一般取其廣義理解。所謂廣義比例原則，包括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 

則與過度禁止原則（即為狹義的比例原則），比例原則之展現，在我 

國憲法第23條訂有明文。

適當性原則又稱為合目的性原則，此一原則認為在干涉行政目的 

上 ，必須有合憲之依據，而決定干涉行政目的是否適當，在我國應以 

憲法第23條即列舉有4種目的為其標準，分別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以及增進公共利益。必要性原則又稱之 

為侵害最少原則，是指限制某一基本權固已合乎憲法所揭示之目的， 

但仍需要檢討：達到相同目的手段可能有幾種？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 

有如何之限制？而在各個手段當中，必須選擇侵害最少的手段。過度 

禁原則有稱之為狹義的比例原則，也是比例原則最後的一道檢驗程序， 

此原則是指採取限制基本權的手段縱然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的最 

低侵害的手段，但採取此種手段時，仍然不可以過於苛刻，否則仍然 

屬違反狹義的比例原則而違憲。

(二） 審查密度之選擇

上開比例原則於各案中的操作，並非一成不變的審查基準。司法 

釋憲者基於權力分立制衡之理論以及實際上需求、民主制度之反省 

(包括司法釋憲者對自身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及其民主正當性基礎 

之認知）、自身的專業能力、特定議題之社會共識等考量，而在審查 

不同類型之案件時’對於政治部門已做之決定要介入到多少程度之判

整理自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出版，第 5 版 ，第 115至 1】7 頁 •



斷 ，換言之，將衡酌上述要件，而有不同審查密度之標準21。

根據所涉基本權類性不同、釋憲者民主正當性之考量以及釋憲者 

本身專業能力之功能最適之綜合考量，大致上可以分為嚴格的審查標 

準 、中度的審查標準以及合理的審查標準3 種類型。嚴格的審查標準 

要求國家干預人民之基本權，必須是有重大迫切之政府利益，且干預 

手段與欲達到之目的間，必須為必要的，且有緊密的關聯性，或是二 

者間必須為「緊密的剪裁」，不容許涵蓋過廣或是過窄，此類所涉及 

之基本權類型多數為基本權所保障之核心事項，例如人身自由、高價 

值言論之言論自由或是宗教自由的核心領域。中度的審查標準，要求 

國家干預基本權之目的必須為實質重要的政府利益，手段以及目的之 

關聯，僅須具備實質之關聯性或是緊密的契合即可，即不要求手段百 

分之百契合目的之達成，換言之此種審查密度，是容許手段與目的間， 

涵蓋過廣或是過窄。最後為合理的審查標準，又被稱之為寬鬆的審查 

標 準 ，此種審查標準僅要求國家干預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僅需有合 

法的政府利益即可，又政府所採取的手段與目的的達成間，亦僅需有 

合理之關聯性，即可通過違憲審查，選擇此類審查標準，多半是涉及 

財產權之限制或是國家的給付行政領域。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 

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此強制工 

作性質為保安處分業如前述，且是對於人身自由之干預，又因人身自 

由是為人民行使所有基本權利之基石，並考量釋憲實務者是法律適用 

及解釋法律之專家，同時慮及釋憲者本身之民主正當性，應採取最為 

嚴格之審查標準為妥適。是 以 ，系爭法條是否合憲，端視本法$ 規範 

目的是否為重大急迫之政府利益以及目的與手段間有無緊密關聯或 

涵蓋過寬、過廣之情事。

二 、檢視系爭法律之合憲性

21黃昭元，憲法權利限制的司法審査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台大法學論叢 | 

第 3 3卷 第 3 期 ，第 4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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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保留原則與明確性原則

國家限制人民的權利，首先必須考慮以法律為之，因為法律是由 

人民所選舉之民意代表所制定，具有民主合法性。此一要求又稱為法 

律保留原則，係屬國家權力「形式合法性」的問題’當法律對於人民 

權利有明文限制時，國家機關有依據，可以對人民權利加以限制°此 

一要求即以法律保留原則所呈現22。何種事務需要法律始能加以規範， 

學說上有全面法律保留原則、重要性理論以及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 

而我國釋憲實務向來採取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23。所謂的層級化法律 

保留原則是指，依照法律所涉及干預基本權之類型，而有不同的法律 

保留原則之要求，倘若涉及人民生命及身體自由者，適用嚴格的法律 

保留原則，若是涉及其他類型之基本權干預，則是用較為寬鬆之法律 

保留原則，容許法律再為授權以行政命令為之，至於倘若是涉及技術 

性或細節性之事項，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另為必要之規範。

且法律有限，但世事變化萬千，當無可能要求立法者在立法之初， 

即將所欲規範之類型鉅細靡遺，所以當允許立法者利用不確定之法律 

概念，赋予法律之適用者解釋以及操作之空間，一方面可使法律與時 

倶 進 ，二來可避免立法者頻繁之修法，以符合法律安定性之要求。然 

不確定法律概念之使用，並非可毫無限制，必須是該不確定法律概念， 

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可以預見，並可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a 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出版，第 5 版 ，第 11 1頁 。

M 釋字第44 3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 

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内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 

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 

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 

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内容 

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 

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 

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 

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 

民產生不便或輕微 影筚，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 

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 

乃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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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始符合明確性之要求24。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第 3 項規定：「發起、 

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 

其刑。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 

所 ，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同法第2 條 第 1 項規定：「本條例 

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 術 、恐嚇為手段 

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 

有結構性組織。」系爭法律所干預之基本權屬人身自由，係屬於嚴格 

法律保留之範疇，組織犯罪條例係屬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要無異議， 

又其中「犯罪組織」、「發起」、「參與」等雖均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然其中「犯罪組織」於同法第2 條又有明確之定義，至於何謂「發起」、 

「參與」，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可以預見，並可由司法 

者從各案中加以確認以及審查，亦與明確性相符。從 而 ，系爭法律符 

合法律保留以及明確性之要求，足徵符合形式合憲性之要求。

(二）系爭法條目的具備正當性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 條規定：「為防制組織犯罪，以維護社會 

秩 序 ，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律之規定。」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 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 

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 術 、恐嚇為手段或最 

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 

構性組織。」該法於106年 4 月 1 9 日之修正理由謂：「依照聯合國打

21釋字第4 3 2號 解 釋 ：「法律雖以抽象概念表示，不論其為不確定概念或概括條款，均須無違明 

確性之要求。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艏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1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 

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 

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 

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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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二條，所 稱 『有組織犯罪 

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 ，係由三人或多人所組成、於一 

定期間内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依本公約所定之犯罪， 

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 

集團；所 稱 『嚴重犯罪』，指構成最重本刑四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之犯罪行為；至 於 『有組織結構之集團』，指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 

而隨意組成之集團，但不必要求確定成員職責，也不必要求成員之連 

續性或完善之組織結構……目前犯罪組織所從事犯罪活動，已不限於 

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活動，犯罪手法趨於多元，並與上開公約以實 

施嚴重犯罪之規定及犯罪組織而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 

益而犯罪之牟利性要求不符，爰參酌公約之規定，修正犯罪組織之定 

義」，再 者 ，同法第3 條第 3 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 

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考其立法理由謂： 

「參酌刑法第九十條對於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者併宣告保 

安處分之法例，明定參加犯罪組織者，除判刑外，同時並應宣告保安 

處 分 ，以收刑事懲處及保安教化、授習技藝之雙重效果，以有效遏阻 

組織犯罪」。

且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之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之 

生命財產，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 

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 

處分之雙軌制，要在維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強化其協助行為 

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 

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25。

是由前述可之，犯罪組織之定義於106年修法時，明確並擴大其 

定義，顯見此類型之犯罪，無論是傳統之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更 

甚擴及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之犯罪組織，有立即危害我國人民生命、 

人身及財產之安全，且生命、人身及財產為法律所保障之重要法益，

25如同前註所述，雖然有論者根本的質疑強制工作保安處分之合憲性，但從我國釋憲實務的脈絡 

下可以得知，並沒有採取否定強制工作之合憲性，是以本文從之，故以下僅針對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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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透過組織犯防制罪條例第3 條第 3 項併予宣告強制工作，以之達 

到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並且利用併予宣告保安處分之方式， 

達到保安教化，並提供學習工作技能之機會，養成良好之工作習慣， 

已達避免再犯之機率，是此目的係屬於重要且急迫之政府利益。

(三）未賦予個案裁量有涵蓋過寬過廣之疑慮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第 3 項分別規定：「發 起 、主 

持 、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三年。」由該條文觀之，倘若符合該法第3 條 第 1 項之罪， 

應同時宣告強制工作3 年 ，然該法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同時包含發起、 

主持、操 縱 、指揮犯罪組織以及參與犯罪組織等多種態樣。

本案因涉及人身自由之保障，採擇之審查密度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不容許國家行為對於人民基本權之干預有涵蓋過寬過廣，然系爭法律 

所包含之行為態樣，同時有發起、主持、操 縱 、指揮犯罪組織以及參 

與犯罪組織，然每種行為態樣對於社會影響程度、治安之危害容有程 

度上之差別，其中有關於參與犯罪組織對於社會治安影響程度以及犯 

罪之行為情狀，顯然與發起、主持、操 縱 、指揮犯罪組織之嚴重程度 

有 別 ，若非如是，何以立法者將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與 

參與犯罪組織以該法之第3 條 第 1 項前段以及後段分別規範，且前者 

之最低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後者最低本刑僅有6 月 ，復有減 

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顯見於立法之初即有意將發起、主持、操縱或 

指揮犯罪組織、參與犯罪組織分別為不同處理。

且有關於該法第3 條 第 1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其本身之參 

與程度也是因人、因案而異。諸如本案例事實多名被告，每位於該犯 

罪組織内之分工角色多有不同，參與犯罪組織之程度輕重有別（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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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程度），且參與時間之長短、 

參與該犯罪組織所涉及之詐騙行為次數亦有不同，於法律上應本於罪 

刑法定原則、比例原則而給予不同之考量，是以立法者在刑度上’給 

予法律適用者6 月以上5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之裁量空間2G。然有關於 

保安處分之部分，無論係發起、主持、操 縱 、指揮犯罪組織、參與犯 

罪組織，立法者並沒有去區分行為人之行為態樣，而賦予法律適用者 

有一定之裁量空間，毋寧是不分情節輕重* 21 * * * * * 27，一律應予以宣告強制工 

作 3 年 。顯然此種立法，並無賦予法官就個案之情節為合理比例性之 

裁量空間28，對於參與犯罪組織或是參與犯罪組織程度較輕、時間較

M 由我國刑罰之立法技術可以得知，對於符合刑罰之構成要件之行為人，應選擇何種刑罰手段， 

例 如 ：罰 金 、拘 役 1 有期徒刑等以及刑度，普遍都賦予法官一定程度之裁量權限，且刑法第57 

條亦規定有相關之審酌條件，以供法律適用者於個案中，通盤考量後，並可考量比例原則，而給 

予符合罪刑原則之裁量=

21釋字第4 7 1號解釋理由書:「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8■犯苐七條、第八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者 ，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固在於維護社會

秩 序 ，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

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之雙轨制，要在維持行為责任之 

刑罰原則下，為強化其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

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 

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 

内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

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

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硪之謀生觀 

念 ，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杜會生活。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 

為常業或因遊落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 物 犯 ，有左列情形之 

一 者 ，得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一 、有犯罪之習慣者。二 、以犯竊盜罪或贓物 

罪為常業者。』均係本此意旨而制定，而由法院視行為人之危險性格•決定應否交付強制工作， 

以達特別預防之目的。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不問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 

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拘束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 

由部分，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 

則 。」關於修正前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 第 I 項 ，不分情節輕重一律予以宣告強制工作

3 年 ，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2 3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即 

為適例。

28由我國釋憲實務發展可以得知，基於功能最適理論、民主正當性之考量等因素，釋憲者對於立 

法者制定之法律，通常都會給予一定程度之尊重，倘若有合憲之空間，常是予以做合憲性之解釋， 

以尊重民意機關之價值決定。然僅有於立法者忽略某些非典型之情況.而又並未賦予法律適用者 

裁量之空間，造成國家對於人民權利行使過度干預、輕重失衡甚且造成酷刑之情況下，大法官始 

會於此種情況下宣告法律違憲。然有趣的是，大法官亦不會去宣告整條法律違憲，毋寧是於法律 

疏未考量之情況下，造成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於此情形，該法律違憲。釋字第 777號解釋有關 

於刑法第185條 之 4 肇事逃逸解釋：「中華民國8 8年 4 月 2 1 日增訂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 4 規 

定 「駕驶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102年 6 

月 1 1 日修正公布同條規定，提高刑度為丨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構成要件均相同）其中有 

關 「肇事」部 分 ，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因駕驶人之故意或過失』或 f■非因駕驶人之故意 

或過失』（因不可抗力 '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驶人之故意或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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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之行為人，宣告強制工作3 年 ，此顯然有涵蓋過寬，其所採取之措 

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不合憲法第23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是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應屬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行 

使及比例原則之要求。

三 、小結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第 3 項規定：「發 起 、主持、

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 

間為三年。」該法律是干預人民自由權利行使之國家行為，是以本文 

採取嚴格之審查標準來檢視該法律之合憲性。又系爭法律之規範目的， 

是屬於重要急迫之公共利益，且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及明確性之要求。 

然人身自由是屬於最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是以不容許國家之干預行為 

與欲達成之目的有涵蓋過廣之情事，系爭法律不分情節輕重一律要求 

法律適用者予以宣告強制工作3 年 ，顯然有違反比例原則，是以本文 

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之規定違憲。 ’

伍 、結語

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驶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搆 

成 『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内，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 

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8 8年上開規定有關刑度部分，與憲法罪刑相當原 

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〇2年修正公布之上開規定，一律以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索搆成顯然過苛之 

處 罰 ，於此範圍内，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有違。此違反部分，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 年 時 ，失其效力。」；又例如釋字第775號有關於刑法第47 

條 第 1項累犯解釋：「刑法第 4 7條 第 1 項 規 定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 | 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1 

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 

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 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 

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贵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 

内 ，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 内 ，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 

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均為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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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違憲審查之原因事實，係詐欺之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取財罪 

之案例，又此類案刑於我國社會中，層出不窮，而立法希冀透過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之強制工作的保安處分宣告，來促成犯罪行為人養成良 

好之工作習慣，以 避 免再犯。然現今我國實務對於此類案件，究竟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與加重詐欺取財罪問，二者應如何競合，實務見解多 

有流變，有論者採取想像競合說，亦有論者採取數罪併罰說，而本文 

採取數罪併罰說之見解，是倘若被告之行為同時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 3條第 1項之罪以及刑法第339條之4 第 1 項第 2 項之加重詐欺 

罪，則必然需依照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對於行為人為強制 

工作之宣告。

惟細繹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1 項及第3 項之規定，可以得 

知 ，無論是發起、主持、操 縱 、指揮犯罪組織以及參與犯罪組織，然 

每種行為態樣對於社會影響程度、治安之危害容有程度上之差別，然 

法律僅有規定不分情節輕重，一律予以宣告強制工作3年。強制工作， 

是屬於保安處分種類之一，又以實質上觀之，強制工作當屬於限制人 

民自由權利行使之國家干預，且人身自由又是人民行使其他基本權利 

之基石，是人身自由保障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是本案所涉及之國家干預基本權類型既然屬於人身自由，本文所 

採取之審查標準，當屬於嚴格之審查標準。必須視系爭法律所規範之 

目的是否具備重要急迫之公共利益，手段以及目的間是否符合緊密剪 

裁之要求，抑或是有無涵蓋過寬或是過廣之問題。綜觀我國刑罰之立 

法技術可以得知，立法者對於特定之犯罪行為幾乎均為賦予法律適用 

者一定程度之裁量空間，刑法第57條更明文規定相關之審酌範圍，

使行為人之罪責與罪刑相適應。由我國釋憲發展，例如釋字第471號 

有關於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 第 1 項之規定，因未賦 

予法律適用者於個案中裁量權限，而被認為違反比例原則而宣告違憲， 

又例如近期釋憲實務釋字第775號中刑法第47條 第 1 項有關於累犯 

以及釋字第777號中刑法第185條之4 有關於肇事逃逸，均是因立法 

者疏未給於法官於個案中為適當性之裁量，而遭宣告違憲。是以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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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法律，不分情節輕重，一律要求予以宣告強制工作3 年 ，顯然有 

侵害自由權過大，而有違反比例原則，無法通過違憲審查。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本案所適用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3 

項有關於宣告強制工作3 年之規定違憲，認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項關於參與犯罪組織者，不分情節輕重，一律應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 年之規定，已違反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 

序及第23條比例原則，且此為本案適用法律之先決問題，故提出釋 

憲聲請書，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爰於司法院大法官為解釋前，裁 

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8 月 2 2  日 

聲請人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

法 官

A n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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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107年度訴字第31號起訴書（106年度偵字第3326號） 

附件二:107年度訴字第63 ( 107年度偵字第721號 、107

年度少連偵字第9 號）

附件三：107年度訴字第1 5 7 $ 起$ ^ 1 0 7 年度偵字第1114號、2571 

號 、3026號） _ 獅

附件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與他罪想像競合時是否應強制工作之實務 

判決整理（106年至107年 3 月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

附件五：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37號刑事裁定。

附件六：本 院 107年度訴字第31號 、第 6 3號 、第 157號刑事裁定。 

附件七：最高法院聲請釋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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